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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聊城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３年

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属开发区管委会,市政府有关部门、直属

机构:

«聊城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３年立法工作计划»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

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,加强组织领导,压紧压实责任,确保

圆满完成立法任务.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６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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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３年立法工作计划

一、地方性法规项目(８项)

(一)年内拟提请审议的地方性法规项目(３项)

１．聊城市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(修正)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城管局)

２．聊城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)

３．聊城市消防条例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消防救援支队)

(二)抓紧调查研究和起草的地方性法规项目(５项)

１．聊城市禁止销售使用剧毒高毒农药条例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农业农村局)

２．聊城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市场监管局)

３．聊城市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公安局)

４．聊城市水环境保护条例(修正)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生态环境局)

５．聊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(修正)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生态环境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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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市政府规章项目(６项)

(一)年内完成的市政府规章项目(２项)

１．聊城市烈士保护和褒扬办法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退役军人局)

２．聊城市河道管理办法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水利局)

(二)条件成熟时争取完成的市政府规章项目(１项)

聊城市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益金征收管理办法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)

(三)抓紧调查研究和起草的市政府规章项目(３项)

１．聊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与管理办法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文化和旅游局)

２．聊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文化和旅游局)

３．聊城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城管局)

年内拟提请审议项目和年内完成项目的起草牵头部门,要提

高立法质量和效率,按时报送送审稿,为审查、审议等工作留出必

要时间;调研项目起草牵头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,抓紧开展调研、

论证和起草工作;市司法局要及时跟踪了解立法工作计划实施情

况,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.起草部门不能按时提交立法草案

的,应当向市政府提交书面报告,并向市司法局书面说明原因;需

要调整年度立法计划的,应当向市政府提出书面请示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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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６日印发　


